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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雏形的哲学

上 篇

研究哲学往往有许多问题是常人所视为不必提出的。例如

问：现在有一个桌子在此，等到我的眼不看他，我的手不摸他

时，这个桌子尚存在么？又例如问：黄色的桌子究竟这个黄色

还是桌子所固有呢？还是我所附加于其上呢？这一类的问题在

常人必以为没有提出的必要，因为正负的答案都无关于实际。说

桌子于无人时尚存在和说桌子于无人时不存在，对于我们使用

桌子毫无差别。说黄色是固有的和说黄色是附加的，对于黄色

没有变更。所以常人因为这些问题不能直接影响于日常生活，遂

轻视哲学。但我们愈研究必知道这些为常人所不屑道的问题乃

是哲学的中心；一切人生观宇宙观都是建筑于这些问题的基础

上。

我今天提出的问题是甚么呢？请详言之，我们日常说话时

对于桌子说桌子，其实即含有“这是桌子”的意思，因为我们

。如说“书”，日常说话多用省文的语法（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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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是书”。所以凡是一件事物必是“这是某事物”的全辞

）的省略。至于说“天是高的”乃是由“这是

天”与“这是高的”两辞合并而成。因此我敢说“这是⋯⋯”乃

是思想的原始方式，或最初方式。我现在提出的问题就是问

“这是某”究竟是甚么意味？在哲学上的术语，于“这”名为

或 今译作“这”“。某”即是甲乙丙丁诸物的意思。在哲

学的 或术语为 我今译作“何”。这些名词是很重

要的，请读者注意。

哲学家尝有“纯粹经验”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原指经验的

原始状态而言：如我们有时看见火光，绝不辨是甚么，虽有所

见却既不觉所见是甚么又不觉自己是见者而与所见相对立。这

种状态便是纯粹经验。纯粹经验就是所谓的“这”。这种纯粹经

验亦可名为纯粹感觉是在主客未分与了别未起以前的。大概只

有初生的小孩或有这种境地。如初生的小孩一出了胎张眼看见

火光，他既不辨这是甚么，并且不觉得自己是看火的主观而火

是被看的客观，换言之，即不觉有自己又有火光，而只是一个

赤裸的浑朴的纯一的“感”罢了。但我们成年的人们却永无这

个境地了。我们看见无论甚么东西都能立刻辨别这是甚么。如

我们看见火光，不但立知其为光，并且觉得我在这里看光。所

以纯粹经验只在原始的时候，而我们日常生活却都是经验。这
，

个经验状态即是所谓的“何” 即是“这”变为。所谓“这是某

“何”。所以我们的研究就是追问何以“这”变为“何”。如初生

的小孩初见了火，自然只是一个赤裸的“这”。等到后来他认定

这乃是火，而不是水。于是便有两 这个赤裸的种意味：第一，

“这”何以变为火；第二，这个赤裸的“这”何以不变为水。就

第一层而言，“这”变为“何”必有一个变化开展的方法与途径，

我们就要研究这个方法与途径是甚么。就第二层而言，既不能



第 3 页

是水而只是火，则其中似有一个必然性隐寓于其中；我们就要

研究这个必然性的有无。于是成了两重问题：一是问“这”变

为“何”怎样生成；一个问“这”变为“何”有否必然。一个

是研究由来；一个是追求规范。但这两重问题非同时解决不能

算完全，因为乃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而不能独立分开。今为

便利起见，先从经验的构成说起。

小孩初次见火，只是一个纯朴的“感”罢了。这个感却在

他的机体上烙成一个印象。这个印成的表象等到对象消灭以后，

仍然存在，乃隐于记忆的库藏中为记忆的影像。一旦又看见火，

以现实的感觉而勾起潜伏的记忆影象。于是以屡屡经验的结果，

换言之，即以经验的累积，他乃对于对象有明切的认识。因为

他在他的经验界已组织成若干系列，凡新经验发生，他便立刻

能判定这是归于那一系列中的。所谓认识就是一种判断，勾引

各种旧经验以断定当前的新经验是同或是异而明其性质。以上

乃是哲学家对于“这”变为“何”的生成问题所下的一种解答。

这种解答的根据是（一）经验论；（二）联想论；（三）职能主

义的心理学。经验论以为一切事物的认识都由于经验，就是把

思想的起源归于印象。所以经验论的正宗必是感觉的经验论。但

一切思想既是出于经验，则何以经验变为思想呢，于是经验论

不能不取联想论。联想主义以为有两种联想律：一种是类似；一

种是接近。如我今天看见火光，就联想起我昨天所看见火光的

记忆影象，这便是类似的联想。如我今天看见一个朋友携了一

本书，我便联想到照像机，因为我昨天看见他携了一个照像机，

这便是接近的联想。因为人类的心理有联想，所以能把率然杂

呈的各种经验都组织起来，以成系统。最初只是漫然的经验，后

来积而久之即形成有条理的系统。联想论有助于经验论就是在

此。但只是此一点，尚为不足。因为联想论只能说明经验所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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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统系，而未曾说明何以有联想，换言之，即只以联想说

明经验的构成而未曾说明联想自身是甚么。于是又不能不求助

于职能主义的心理学。职能主义的心理学以为所谓心即是

“觉”，乃是生物应境的一种职能。生物为发展其生命计所以要

顺适环境；因为要顺适环境所以天生有一种职能，这种职能便

是所谓“心”或“觉”。换言之，对于“这”变为“何”的由来

问题，先由经验论来解答，说是经验的累积；次由联想心理学

来解答，说这个累积是依一定法则（即联想法则）而成的；最

后由职能心理学来解答，说这个一定法则是生物因顺适环境而

天然生成的。乃因为经验论只说明经验的累积而未能说明累积

的方法，于是联想心理学来补充之；联想心理学只说明累积的

方法而未能说明方法的由来，于是职能心理学来补充之。可见

由经验论而到职能心理学乃是必然的径路。但到了职能心理学

殊出预料以外。因为职能则结果产出一个认识不可能论 心

理学告诉我们有几件事。第一，我们的感觉是对于同时许多的

刺激为选择的受应。如我张开眼睛，虽满屋的东西都在我的视

野内，但我却只看见我所要看的几件东西 如朋友的面色和

他所携的书籍。视觉如此，听觉更为显然。所以我们必须明白

的就是感觉，不是把应有尽有的刺激都印受下来。至于感觉的

形相不即是刺激的形相，普遍心理学上早说过了。第二，认识

不是单纯智慧的作用，仍是含有情意要素。因为心的活动是不

可分的，所以智情意的区分完全是学术上的便利，而实际上却

没有各自独立的三样东西。故最初的认识即与兴味有关。我们

看见一个桌子，决不是认识这个桌子的全体，我们只是认识其

与我们兴味有关的若干属性，我们把这些属性联合起来以当作

桌子全体。第三，脑髓的构造既非蓄积印象的机关，又非创造

印象的机关，不过专为行动起见抑制无关的记忆而唤起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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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罢了。所以不是一切印象都能变为记忆，否则便没有所谓

忘却了。第四，职能心理学最后的贡献是把“心”不认为

“体”而只认为“用”。如火发光，火是体而光是用。所以体是

真存在，而用是倚附的存在，亦可说不存在。心既是用，则心

与物不是对立的两个东西。因此，这派心理学把心认为一种职

能（ ）而不认为实体（ 。此区区几点亦足给我们

一个感想：就是照这样说，岂非认识是不可能么？诚然！经验

论在认识学上推论到这般地步，诚可谓已是推车撞壁了。于是

唯用论（ ）便在这个石壁上用金刚钻钻开了一个极小

的洞，从这个小洞中漏了一线天光。而我们的论旨亦不能不随

唯用论从这个小洞中穿过去。

唯用论所钻穿的小洞是甚么？待我大略说一说。唯用论首

先择取真伪的标准来研究。如小孩初见火光，自然只是一个纯

朴的“感”，等到他认识这乃是火，则其间便含有一层意思就是：

认这是火乃是对了，若认这是水便是错了。对了即是所谓

“真”；错了即是所谓“伪”。我们往往对于一物，远看是一个叶，

近看是一个虫，拿显微镜来看，却是无数的细胞。究竟那一个

看法是对呢？所以真伪的问题是很难讲的。对于这个难讲的问

题而硬要追究其根底，则只有从追求真伪的标准下手。因为不

立标准便没有真伪。须知真伪所以成立是由于先有一个标准，合

这个标准即是真，不合便是伪。我们平常并非漫无标准，只是

有许多不可靠的标准杂然并呈罢了。现在我们追求最适宜的标

准便不能不把旧有各说加一番整理。

如我看见一个东西，你亦看见这个东西，我说这是个马，你

说这是个鹿。究竟谁的认识是真呢？其实所谓“马”“鹿”都是

概念的言语符号。必须加以定义，如马无角与鹿有角等。但

“角”亦是一个言语符号。必须大家都公认这个符号是指这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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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方为有效。这是论言语与观念的关系。现在把言语还元到

观念，真伪的问题乃得鞭辟近里。于是对于上述问题有一个最

浅的回答：就是只看你我的认识是谁与原物相合。此即原物合

符说。就是以与原物相合与否为标准，合此标准为真，不合便

为伪。如原物是马，你的认识是认为鹿，则你的认识便是伪。然

而这个标准不能成立。这个道理实在是一语可以道破的。假定

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而你又只对这个东西看过一回，你的认

识是伪便无从发见。因为你认这个东西为鹿是伪只有两种证明：

一种是他人都认这个东西为马，而你独认为鹿，所以你的认识

是伪；一种是你后来再认识时觉得不是鹿，所以前回的认识是

伪。但这都是由他人的认识或第二回的认识用比较法来证明的。

若专就这一回的认识，从其自身讲，仍是绝对辨不出真伪来。于

是我们必可恍然大悟而知道凡认识都是一造的官司。如我看见

一棵树，我说这是树。这只是我的片面认定，而那树不会给我

以证明。好像打官司，而只是原告发言，被告虽站在这里，却

始终一言不发。不仅不会说话的树不回答，即能说话的人亦是

如此。如我看见一个朋友脸上的痣，我告诉他说“你脸上有一

个痣”；他若从未照过镜子，听了我的话，必先质证于镜子方能

答我以有无。在表面上他好像是被告，其实他早不是被告，而

仍是旁观的第三者。所以在认识上只是一造的官司，被告始终

无言，而发言者只有旁观者第三者或证人。如我看见一棵树，我

说这是树，而你在我旁，偏说这不是树乃是一棵电杆。好像我

是原告，树是被告，但树不会说话，于是你来作证人，证明我

控诉错了。在这个官司上既然是被告者不能质证，于是官司的

成立与否便全在第三者的证人是否见证一致。换言之，即在认

识上被认者既不给以证明，则不得已乃取决于许多认识者的一

致。再换言之，即有一物于此，大家都说他是马，他便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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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即他是马乃成了真的。

既然不能以对象的质证为标准。而以旁观的一致与否为标

准，则我们便不能不再研究旁观的一致是否可靠。但我敢说在

实际上大家认识绝对一致是最有的：认识只有大概的相同，而

没有绝对的一致最浅的例如月亮．各人看去必是大小不一样，

有人看像大盘，有人着像小球。感觉既不人人一致则观念当然

亦不能人人一致。所以大家一致与否以定真伪，这个方法只是

概率的而不是严格正确的。常人可以取概认的即认为满足，而

讲到学问，便不能满足。于是继此而起则有统系调和说。此说

以为一观念若与其他相调和而组织成一统系则此观念为真，若

与他观念不能调和以组成统系，则此观念便是伪。如你相信人

死了可以再投生，这个观念不是单独的；可与甚么地狱观念等

相联，便自组成一个统系。你除非否定其全统系，决不能单独

否定此一观念。所以问题便由一观念的真伪而移至统系的真

伪，因为许多伪观念，可以组成一个统系。

若说这个统系的真伪不妨再以其能否与以外更大的统系相

调和为标准而判定。然而若照这样累进的推演，势必使全宇宙

间真理只在一个唯一的大统系。但我们这弱小的人类，贫乏的

知识，却尚未做到这个顶点。不但未做到，并且是相距太远。我

们现在既无法说明这个全宇宙唯一的真理大统系是甚么，则我

们于这种统系调和说以外不能不另求一个标准，用以补足这个

统系调和说。

新 标 准 是 甚 么 ？ 就 是 效 用 。 但 须 先 从 “ 证 实 ”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入手：如我看见火，我说这是火，但必有证实方

能证明其为火。所以研究真伪的分别必先从“证实”上入手。所

谓证实却不是肤浅的感觉印证，乃含有深奥的意味。现在先用

浅显的比喻来讲，如我看见光，我以为“这是火”。我下这个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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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时，若我立即走开了不再生理会，则我的判断是否真实便无

从证实。因为未曾证实，则说我这个认识是错了，亦未尝不可。

所以要证实这个判断是不错，我必须走近些，拿这个发光的火

来取暖，或拿来烧食物。这便是我驾御 这个火。我愈

驾御这个东西，便是我愈认识这个东西。换言之。驾御愈熟就

是认识愈真。我再说一个例：如一个人生了肺病，科学的医生

说是由于一种微菌侵入肺部；而乡下的迷信者说这是由于冲犯

天神。若既不服这个医生的药，又不去烧香叩祷，则这两说的

真伪便无从证实。若是烧香叩祷了而病依然不好，服了医生的

药，把微菌杀死了，病乃渐愈。这岂不是以结果的效用来证实

真伪么？诚然，这确是以结果与效用来判分真伪。但“效用”这

一个名词我们却须看得很深奥。尚若视为极精深，则必以为效

用的实现不是能认识的主观对于所认识的客观为浮浅的利用，

而必是能认识的主观直入所认识的客观，以体契而成其认识作

用。现在用浅近的例来说明；如医生看病，其实医生看病于初

看时未必都有十二分把握，但他初看了下药以后，第二次看时

病者已服药了，必呈有许多征候，可以助他的诊断。所以医生

看病是每看一次把握深一层，换言之，即认识真一层。所以如

此即由于他每次投药有反应给他看。等到病者痊愈了便是一个

实现。又如乡下人入城，乡下人在乡间对于城市决想像不出来，

等到一上路，一步一步向城里走时，便一步一步的空气与境况

不同起来了。然而乡下人初到城里还不能算即完全认识城市是

甚么。必等到他住在城中愈久，他对于城市是甚么乃愈得有明

切的认识。这几个例虽很浅近，然很可证明认识不是顿时从外

面的静观，换言之，即不是静的外观。认识既不是静的外观，当

然是动的体验。于是真伪的标准即建立在此：就是能由动的体

验而实现的便是真，否则是伪。所以真伪的标准就是效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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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就是价值的实现。所谓认识亦只是一种实现（ 罢

了。照这样讲来，效用说不是通俗的浮浅的乃是另有一种高深

精妙的玄学意味含于其中。我记得柏格森拿“打洞”

）来比拟生物有机 体的构成：他说“我以为有机体

机括的全体是严正表现有机作用的全体，而有机体机括的部分

却不与有机作用的部分相应 因为这个机括不是由总和造成此

机括的材料而成，乃是由总合所避弃的障碍物而成：这个机括

不是积极的实在，乃是消极的实在⋯⋯视的‘力’如打洞，而

视觉的官器即其所打成的洞。”柏格森这个比喻非常新奇他以

为有机体的机官不是造成的机器，乃是打洞时自然堆积的洞壁。

我现在亦想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认识。我以为照唯用论的精义

来讲，认识即是“打洞。”打洞这件事从外面看，好像有能打与

所打。其实从内面看，却是浑一的一动罢了。我现在不用比喻，

即举认识作用上的常例，便非常显明。如我看花，当这个刹那

间必只是花，未觉得我在这里看花，等到觉得我在这里看花则

又是一刹那了，不但又是一刹那，并且这时的认识对象已不是

。但想到“我在这里看花”时决花而是“我看花 没有想到“我

觉得我想着我在这里看花”。又如我下一个判断，说甲是甲，当

时我必未觉得我在这里下判断，等到我觉得我在这里下判断，我

却又未想到我在这里觉得我在 里下判断。因为第一只是“甲

是甲”无所谓下判断，第二方是“我下甲是甲的判断，”第三乃

最后成为“我觉得我这里下甲是甲的判断。”这乃是逐退逐观，

然而却都是浑一的而不是分开的。所以认识便好像浑一的打洞，

在这个浑一的打洞中主观与客观完全体合为一。换言之，这种

浑一的打洞便是一个实现。以一个实现来讲，便既不是观念论，

又不是实在论，乃是折衷于两说之间：以为认识是主客的合化，

既不是如观念论所主张，认识是主观的幻影，又不是如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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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张认识是客观的实状。若是主观的幻影便无真伪可言，若

是客观的实状又何以能生差误？认识虽不是主观的幻影，然客

观的实状却亦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只在主观对于客观施以驾

御的一点。愈使用客观便是愈认知客观。所谓“知”只在

“用”中，换言之，即在“行，，中。知既在行中，则行即是知。

“行即是知”这句话是非常精深的。如泅水，要知水性非游泳不

可，不游泳是永不能知水性的，所以游泳即是知水性。

认识恰如打洞，既已说明了。但这种说明很有一个流弊：就

是这样的认识必是只限于当事者本人。如一件皮衣穿在我身上

使我暖和，便是我有对他有认 即不识，别人既不穿这件皮衣，

能认识。照这样说认识不是普遍的。既不能是普遍的，便亦不

能是永久的了。所以人称此为相对主义 。但我们日

常经验上有许多知识不是相对的：如二加二是四，无论何人都

是如此算法。相对主义推到极度势必谓绝对没有公同的“条

或称“秩序”），理” 既没有公同的条理即没有公同的世界，

于是归宿到唯我论（ 。照唯我论的主张，必是只有我

的世界，我的世界中没有你的成分。我说的话只有我懂，你不

能懂。你说的话我亦不能懂。这样便是你的世界究竟有没有，我

无从而知：所有的只是我的世界而已。因此便可以说没有世界

而只有一个我。如我看出来是一棵树，你看出来不是一棵树，我

所见不与你所见相同，或相同而只是偶然的，则世界即变为浑

）了。但沌（ 须知即使我所见不与你相同，但我一次看见

以后尚可二次再认识，足见即使只有我的世界而我的世界亦必

是有一定的条理，不是浑沌。不然，我所见的只限于一次，这

样岂不是我的世界先不能成立么？所以唯我论推到极度势必亦

谓没有我的世界。然没有我的世界，又安能有我呢？可见承认

我必同时承认我的世界，承认我 世界即是承认有一定的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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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认识的最初方式是“这是某”。这个判断在表面似很简单，

然而其中即含有条理。因为“这是某”自身即是一个条理。所

以认识的成立即是条理的发现。离了认识固无条理；离了条理

便不成认识。条理虽有程度不同，然实际上绝对没有“无条

理”一境，亦与没有“绝无” ）一 样 没有“无”的

道理柏格森言之甚详。既没有“无条理”即没有浑沌。因为世

界的要素与认识的成立都是条理 条理若没有了便没有了世界

亦无从认识。所以条理的种类与程度尽可有别，实际上没有

“无条理”一境，无条理即为“绝无”“。绝无”在实际上是没有

的

既有条理。便又有条理的公同。如我昨天看见一个桌子，

天我又看见这个桌子，我 又便认识是和昨天所见是同一个东西；

亦是四，乃至许多人在许多不如我算二加二是四，你算二加二

同的地方与时候算二加二都是四。新实在论对于这个事实下了

一种解释他们以为不仅直接当前的感觉是存在于外界的，并

且间接当前的概念亦是存在于外界的。他们对于感觉的实在名

为“现有” ；对于 概念的实 在名为 “潜有”

罗素说得好，例如一个桌子，这个桌子不是在感

觉上的一个单纯的实体，因为在感觉上没有桌子，而只有眼所

见的黄色与手所摸的硬感罢了。不但人人的眼见与手摸不相同，

即同一人每回的眼见与手摸亦不相同。所以桌子不是一个单一

永恒的实体。这样说，岂非在外界就没有桌子，一如唯心论所

讲的么？不然，不然。桌子确是有的，确是存在于外界。不过

这个存在乃是由论理的构造而成，即所谓论理的构造体（

。所以桌子是一个构造物，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但这

物何由构成呢？这派的学者又个构 告诉我们说感觉的实在即

是外界的事端；事端以其种种的关系而造成空间与时间的串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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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系不论有人去认识与否都是存在的。人去认识这些关系

便成论理，其实这些关系即是存在于外界的。总之，新实在论

所谓论理即是外界事物的关系所成的条理。但讲到关系，则必

有关系者，于是我们要问：若关系者不变而关系可变，岂非在

理论上先有关系者而后有关系么？若关系不变而关系者可变，又

岂非在理论上先有关系而后有关系者么？若论理是表明关系，则

其所以能如此必因为关系是实在的。换言之，必是关系不变

（即关系有不变的若干种）而不关于关系者。则在理论上必是先

有关系的空架子而后有关系者的实物填入。于是我们必有一个

）的。照这样说，岂非又入于方世界而纯是方式（ 式主义了

么？总之，因为反对真理是相对的，而竟说条理是外界已成的，

未免太过火了。

到了方式主义我们便不能不想起康德的批判论。原来西洋

哲学本有两大潮流，一个是心理的，经验的，实在的，一个是

论理的，超验的，理想的。康德虽想兼收经验派的长所，但结

果仍偏到超验派一方面。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上第一句即

说认识虽是与经验俱始但有不是经验所产生的；我以为这句话

是通贯康德学说全体。照上面几段的叙述便证明专拿经验是不

能说明真伪的判分与条理的公同。唐德所谓“有不是经验所产

生的”这句话确有道理。他于是乃发见纯粹理性；所谓纯粹理

性就是知识的先验方式。康德的学说遂为方式主义

）而以为物的本体是不可知的。但我以为若把这些先

验的纯粹方式列为固定的若干种，是必归于失败。后来新康德

派的西南派与麻堡派都能见到这一点。麻堡派的柯亨（

主张他的《纯粹认识之论理学》不是方式的而是实质的

。他排斥“所与”而以为思想自身即是“产出的活

，并且“动” 能产即是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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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把实质与方式打成一片

了。西南派的黎卡特（ 更从一切方式中而推其最后

的根源，以为有一个超越的必然（ 。他以为认识的真正客

观性便是认识作用在其自身的内容中不得不有所依从。他说主

观与客观有三种对待：第一种是以肉身的我为主观而以我的身

外占有空间的一切事物为客观以相对待；第二种是以我的精神

为主观而以我身及一切有形为客观以相对待；第三种是以认识

作用为主观而以即在认识作用的内容中所不得不依从的为客观

以相对待。黎卡特以为真正的对待只有第三种，因名为内在的

客观性。他以这种内在论的论据证明有超越必然的存在。所以

他的格言是“必然先于 。他 把实然”（

一切方式归根于一个超越必然的原理。我们从这两派的教训上，

便可知必须于方式以外另寻一个原理以说明其由来。

至于说到方式的来源，便又不能不想到柏格森所谓的“生

。命冲动” 但他只认生命是本体而以为思想是空

灵的，这乃是因为有些哲学家过于重视思想，把思想弄得太呆

板空疏了，遂起这样的反动。其实我们离了思想的展化亦找不

着生命冲动的历程。生命的发展与思想的发展只是一个。所以

思想的成立其自身即是生命。但一班重视生命的哲学家往往在

思想以内另觅生命，好像生命是身体而思想是衣裳，总想剥脱

衣裳以见天真的肉体。其实乃是大错。须知要在思想以内另觅

生命而仍以思想为工具，纵使觅着了必仍是思想的所产。所以

不如即拿思想自身来研究；我们愈研究必愈知道思想的本身即

是生命的作用。离了思想别无生命的表现。照这样说，生命与

思想恰如水与流，离了水没有流，而离了流亦不见水。认识的

成立就是由浑沦一如的“这”变为条理分明的“何”。由这样分

化认识乃立。这个原始的分化乃是条理的基础。但有些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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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思想外假定有个动的生命意志于静的思想外另立一个动的生

命。其实我们的认识既不是静观而我们生活又不能离开认识。我

们只可即在认识作用上藉窥生命作用。所以在一方面是生的原

动，在他方面是思的开展。我们且用自同律“甲是甲”作一个

例证罢。在“甲是甲”中第二个甲不是第一个甲的重复而是另

一个甲。第一个甲变为第二个甲 就是甲的普遍化。普遍化亦

是客观化（ 。那托仆（ ）一派的哲学家

即以为主客的判分 ）的程度：如即在经验的同一化（

看见红色以为这是客观的存在，而其实进一层同一化即为光线

的振荡，则红色便仍是主观的了。照这样说，主观与客观的区

分全是相对的，就在同一化的进行，愈同一化愈是客观化而其

反对的方向即是主观。这便是说无所谓主客而只是一个同一化

的程度。客观的成立既是由于同一化，则条理的公同即是由于

这个“自同”的发展。否则若我们所见的东西只是一回，而没

有第二回再现。

既然认识是这样开化，则我们的真理便不 例能是相对的。

如牛顿的力学定律在同一坐标系中是正确的。从另外一个坐标

系来观察，却就不对了。这并不是牛顿的真理是相对的。而只

是比爱因斯坦的真理范围比较小些罢了。换言之，即不是各不

相关互相独立的两个真理，却是两层相套合的一个真理。照这

样说，我们的真理观虽是有层次（ ）的，但却不是直线的

层次，乃是无穷的统系为无数的互相套合。从这一点上我们便

知道我们的宇宙必亦是层层套合的。自从相对论发明了，物理

学与哲学上便不生抵触，因为哲学本不承认唯一的绝对的时间

与空间，并且从心理的经验的见地来讲，时间是由事物变化的

经验而辨别出来的，空间是由事物杂多的经验而辨别出来的，设

若事物无杂多又无变化，则全宇宙只是一个无杂多无变化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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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势必致空间与时间即无由想像。因此哲学家把广袤与空间

又延长与时间，设了严重的区别。所以我们晓得把空间认为均

同的绝对的，把时间认为唯一的独立的，这本是物理学家的妄

拟，只在常识上承认罢了。哲学家始终没有完全承认这种见解。

现在相对论出世此说自倒。不过相对论对于哲学却另有一个贡

献：就 闵柯斯基（ 有名是把空间与时间凝合为一，

言曰： 于是单空间单时间都成了幻影，惟空时的结合乃为独立

的存在。空间与时间的凝合即是说某空间在某时间，不会另在

一时间 某时间在某空间不会另在一空间。我们既知道惟空时

凝合始为存在，则我们便在其合一的一点上窥破空间与时间的

底蕴。空时的底蕴是甚么？质言之，即不是空间与时间，只是

一个“扩”。空间是扩张的系列；时间是扩延的系列。只有这一

个 扩”而已。本无空间与时间；空间的系列与时间的系列都

是由这个根本的扩而分化以成。我们便知道不是先有空间而后

物在空间上铺张，不是先有时间而后事物在时间上顺延。照

这样说，空间与时间都不是最后的。则他们在本体论上便不能

和在认识论上两样了。

总之，经验既是唯一的资料，我们只能对于“经验”其自

身下研究，换言之，即我们研究的唯一对象即是“经验”其物。

然则我们怎样研究经验呢？这亦很容易。就是研究经验是如何

成立的。我以为说明经验的成立必从其原始状态为出发点。亦

就是“纯粹经验何以化为经验”的问题。原来一切经验的原始

只是感觉，这是常人所公认的。如我看见一个瓶子，我所以能

知道这是一个瓶子必是由我最初有种种感觉，如“白的”“硬

的”等。于是有人主张把一切经验还元到感觉的印象。但各各

感觉的印象是只有一回的，如何能综合呢？如我们自从小孩子

初生出来的时候，第一次看见“白”，何以第二次看见“白”，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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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得是与第一次相同？况实际上第二次的白并不与第一次绝对

相同。若说第二次看见“白”并不知道与第一次相同，则经验

的累积便根本破坏了。可见第二次看见“白”即认得与第一次

相同至少必有两个条件（：甲）第一次的“白”必由现实的感而

余留为潜存的印象（；乙）必有记忆的唤起能力把潜存的印象唤

起。照这样说，岂非经验的起始即不是仅由于感觉一种要素，换

言之，即于感觉这种要素以外，尚有同等重要的他种要素，如

记忆及影象。经验的开始既不由于单纯的感觉，则可见凡单纯

的感觉都附有认识的知觉，可以说一个是感而不觉，一个知而

不感。如从经验了许多瓶子可生出一个抽象的“瓶子”概念来，

但从“白的”“硬的”等等感觉则生不出一个“瓶子”知觉来。

乃是认识的知觉（ 。所以我以为不讲认识则已，若要

讲必须以这种知觉为起点而不能以官感为起点。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感觉是限于感官的机括，这种官器是

由纤维的神经所组成的连锁，对于外来的刺激有特别的理化作

用。如眼是专限于应接光线的，由于有网膜，光线刺激其上立

呈一种理化作用。至于生物何以要专设几个特别官器以应外界

的刺激，则解剖生理学不能说明而只好求助于生物进化论了。进

化论中生机派必以为生物为发展其生命计乃特创这些接受机关

专迎收外界某种刺激。足见官感只是理化作用的机括，于认识

并无所得。不仅此，凡官感都是与动作相关的，原来一接一应，

一收一施，乃是一个连锁而不可分的，所以感觉总是即觉即动。

照这样说，可见感觉在静观的认识上并无贡献，而只是一个唤

发动作的引子罢了。如我们看见远处有一片绿色，立刻知道这

是树林。但这个感知决不是仅由绿色官感一种要素而组成，因

为在构成这个感知的各种成分中绿色官感不过只是其一部分罢

了，所以我们只能说树林的知觉由绿色的官感而唤发，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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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树林的知觉全由绿色的官感以构成。于是又有人说知觉虽不

即是官感，然而却是官感所得的许多感性（ ）结

成的一簇，如“瓶子”的知觉便是一簇“白”“硬”等感性而已。

这乃是心理学上的通说。并且说这些感性所以聚成一簇是因于

各感官的神经末端辐辏于一个中枢，故能造成一个知觉。这些

话在我则认为没有把知觉与官感的关系说得明白。我们看见一

个瓶子即在初次亦决不是仅仅“白”“硬”等感性而已，因为

“白”“硬”等感性相同的地方甚多，如一块玉，亦是“白”

“硬”等感性一簇。所以知觉的成分苟分析开来必发见于种种官

感成分以外尚有一个 。意谓是使知觉成分，就是意谓（

所以异于官感的标准点。于是我们便知道知觉决不是仅由感觉

而产生，因为意谓不是感觉所创造，而自有独立的起源。认识

的原始既是知觉，知觉中的中心又既是意谓，则我们研究的主

题当然是意谓。要阐明意谓的真谛，必破除两种误会。须知意

谓往往被人误认为趣味，便弄得太狭。其实如问太阳很亮么，而

答道是。这种“是”或“非”的判断便是意谓。须知论理完全

是由于意谓而成立。不是先有论理而后有意谓，乃是先有意谓

而后有论理。我为避免把意谓限于趣味起见，所以不用“意

味”字样而用“意谓”字样。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

是人们往往认趣味是主观的。现在表明意谓不是趣味亦就是要

说明意谓不是主观的。如我们看见一个瓶子而有瓶子这个知觉，

当时却只是瓶子，后来想到我看，方增加一个我于其上，所以

主客的判分是后起的。意谓即存在于认识自身中。

照此说，则我们便可有下列的主张：对于认识的起源可以

说由于经验而不成于经验；对于认识的所对可以说不是超越的

实在而是内在的实在；至于认识的可能则更可说是一种的实现。

以上所述，虽已表示轮廓，然仍恐说明过多，转使读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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